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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文物〔2018〕1378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颐和园辇库修缮工程方案意见的复函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你处《关于辇库修缮工程方案的请示》（颐园建文〔2018〕114号）及附件收悉。经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审核，现将我局意见函复如下：

一、对古建筑本体修缮的相关意见：

（一）现状勘察对屋面、后改装修等部位的历史原有形制勘察、分析不足，应加强历史资料、照片等资料的挖掘，加强对比分析，为修缮提供基本依据。

（二）勘查深度不够，补充勘查中发现的历史遗迹、法式、材料及工艺做法作为历史依据，说明它的历史真实性，对后面的修缮方案确立“最小干预、尽最大限度保留”提供实物参考依据。

（三）瓦顶、墙体、台基、木构、油饰彩画等各部位残损部位请补充量化面积百分比。完善现状勘察图纸残损量化指标，为修缮设计提供工程量依据。

（四）价值分析过于简单，未能表述其基本价值。

（五）方案文本未提供建筑检测检验报告，与设计依据描述不符。

（六）现状图纸应准确反应现状情况，按照现状实际绘制。后期掩埋部位目前无法勘察，在施工期间要进行二次勘察，明确残损和提岀具体修缮做法。

（七）未提供设备、电气勘察及设计图纸，与项目范围及内容不符。

（八）修缮图纸深度不足，应完善规范区位图、总平面图、补充门窗装修图。明确周边降土范围、具体做法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补充相关图纸。

（九）由于是方案阶段设计方案有部分措施还是比较原则，建议在实施阶段的设计要及时跟进。将屋面原有苦背、瓦瓦、的数据及工艺做法勘察清楚及时补充设计内容。

（十）建议木构件的墩接加固节点详图在实施阶段应根据实际残损状况进行设计。

二、对古建筑彩画修缮的相关意见：

（一）彩画勘察分析不足，应单独专篇进行勘察分析。

（二）现状勘察报告应包含调查与评估两部分，请补充对建筑油饰彩画的价值评估与现状评估。

（三）现状调查中请补充对现存彩画采用科技手段进行颜色材料、工艺材质检测分析说明。

（四）现状调查中请补充对建筑彩画病害类型与成因分析说明。

（五）补充辇库彩画为清代光绪17年判断依据，从纹饰特征、工艺做法、颜色设置等方面。

（六）现状照片应该按照建筑从上到下(博缝、连檐瓦口、椽飞头、大木、装修、杂件)、从外檐到內檐各部位油饰彩画残损情况排列，并在照片下简短说明残损病害。

（七）对原有彩画应尽量进行保留，从现状照片上看现存室内彩画基本都可以保存，外檐彩画需补绘的较多，实施阶段设计应补充彩画的残损部位及补绘的设计图纸。

（八）方案中应补充保留彩画部分的保护技术路线，补充保护材料的筛选试验等环节的工作目标、主要内容、技术方法等，增强方案的针对性。单皮灰地仗彩画除尘保护技术措施还要进一步论证。

（九）修改部分地仗做法，如望板油饰，不是二朱油。

（十）设计图纸中请补充油饰彩画现状图及病害图。

（十一）对于彩画表面涂有沥青、涂刷红油部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到底是简单的重做，还是使用保护材料进行清除表面污物。

（十二）建议请相关彩画专家到现场对现状彩画情况进行分析判定。

请你处根据上述意见对方案进行修缮完善后另行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特此函复。

附件：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方案审核意见

                             北京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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